关于印发《关于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 
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实施
意见（试行）》的通知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为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市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各项措施细化落地，结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兵团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环评制度改革 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了《关于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 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 深化环境影响评价
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

关于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 深化环境
影响评价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兵团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环评制度改革 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及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向国家级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要求，推动全市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各项措施细化落地，制定本意见。
一、支持政策
（一）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环评审批改革
1．扩大建设项目环评优化简化范围。落实《意见》要求，实行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及相关规划前提下，在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推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豁免一批、简化一批”政策。对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项目类型清单（2024版）》（见附件1）包含的19类建设项目，实行豁免环评管理，无需办理环评手续。对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简化正面清单（2024版）》（见附件2）包含的24类建设项目，由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降至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实行环评简化管理。
2．开展建设项目环评“打捆”审批。对符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环规〔2023〕4号）要求，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修业等九类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入辖区工业园的报告表项目，可开展同类项目环评“打捆”审批。不同建设单位的同类建设项目，可分别作为各自项目的责任主体，编制一份项目环评报告，在报告中分别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建设内容，可合并编写环境保护措施，分别取得项目污染物总量，各自承担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同一产业园区（含共性工厂）同行业类型工业项目环评开展“打捆”审批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产业园区已完成规划环评或跟踪评价并落实相关要求；
（2）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3）“打捆”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行为，且实施“打捆”的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个。
3．开展项目环评备案制管理。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含登记管理）单位，实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环评报告表备案管理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见附件3）内符合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且不增加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零增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将报告表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管理（备案形式见附件4）。排污单位应在项目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前完成报告表备案，并作为办理排污许可的依据。
4．简化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程序。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持续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并根据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修改完善。审批部门在受理后，可同步开展审批信息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信息持续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信息发布和信息公开的其他要求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二）试行“容缺受理”审批
全面推行审批材料容缺受理，对主要材料齐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删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公众参与材料（仅报告书）〕，未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书”的建设项目，可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书”采取暂时容缺、先办后补方式先行受理，办事群众在规定时间内补齐材料即可，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加灵活和人性化的便民服务。
（三）鼓励建设项目合并审批
1．风电、光伏及其配套项目合并审批。审批权限为市生态环境局的风电、光伏及其配套的升压站、输变电项目，市生态环境局鼓励实行合并审批，建设单位仅需按照技术规范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涉及输变电项目需合并编制核与辐射评价专章，无需分别编制。
2．同一建设主体多个项目合并审批。对于审批权限为市生态环境局的同一建设单位不同建设项目或不同选址的同类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编制一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环评类别依据涉及项目最高类别确定，无需对多个项目进行单独报批。
（四）危险废物暂存设施免于办理环评手续
建设项目涉及危险废物暂存需建设临时贮存设施的，依据项目主体工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对于不纳入环评管理或主体建设项目已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项目建设范围内配套建设的自用危险废物暂存设施免于办理环评手续。危险废物暂存设施建设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五）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
将环境风险较小，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陆上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输变电工程、实验室、动物医院建设项目、学校、福利院、养老院项目作为试点，参照告知承诺制项目审批时限，同步开展审批信息公示，将审批时限进一步压缩至8个工作日。
二、审批权限和责任分工
按照《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关于向区（县）和国家级开发区赋予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第155号政府令）及《关于做好向国家级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要求，“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业务采取委托审批的方式，下放至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进行审批，分别由市生态环境局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承担具体的审批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除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外的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负责全市权限内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负责辖区内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包含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赋予我市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审批权限）。
受委托审批部门要不断提升审批能力，严格把关，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严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评估、审查，用好用活各项环评改革措施，依法依规做好项目审批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分局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自治区及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精神及环评改革最新要求，充分认识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环评改革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依法履职和服务发展的关系，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与生态环境执法监督联动，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二）做好政策宣传。各分局要主动对接辖区建设单位，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政策解答和帮扶指导，通过政务服务窗口专人解答、政务网站提供申报指南、印制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帮助各建设单位及时了解掌握环评改革措施和内容，合规高效开展项目环评工作。
（三）提高服务效能。各分局要积极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审批人员参加培训，准确把握环评改革措施，同时结合工作实际，适时调整优化内部审批流程。严格落实审批时限要求，杜绝超时审批，对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
本意见自2025年12月22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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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项目类型清单（2024版）
	序号
	行业
	项目类别
	环评类别

	1
	农业01、林业02
	1
	农产品基地项目（含药材基地）：其他
	登记表

	2
	
	2
	经济林基地项目：其他
	登记表

	3
	其他采矿业12
	14
	其他采矿业120：其他
	登记表

	4
	农副食品加工业13
	18
	屠宰及肉类加工135*：其他肉类加工
	登记表

	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0
	陆上风力发电4415；太阳能发电4416（不含居民家用光伏发电）；其他电力生产4419（不含海上的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等发电）：其他光伏发电
	登记表

	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4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461（不含供应工程；不含村庄供应工程）：全部
	报告表

	7
	
	95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其他（不含提标改造项目；不含化粪池及化粪池处理后中水处理回用；不含仅建设沉淀池处理的）
	登记表

	8
	公共设施管理业
	106
	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生活垃圾发电除外）：其他处置方式日处置能力10吨以下1吨及以上的
	登记表

	9
	卫生84
	108
	医院841；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8432；妇幼保健院（所、站）8433；急救中心（站）服务8434；采供血机构服务8435；基层医疗卫生服务842：住院床位20张以下的（不含20张住院床位的）
	登记表

	10
	社会事业与服务业
	112
	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狩猎场、赛车场、跑马场、射击场、水上运动中心等
	登记表

	11
	
	114
	公园（含动物园、主题公园；不含城市公园、植物园、村庄公园）；人工湖、人工湿地：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容积5万立方米以下的人工湖、人工湿地
	登记表

	12
	
	115
	旅游开发：其他
	登记表

	13
	水利
	127
	防洪除涝工程（不含维护工程）：其他
	报告表
登记表

	14
	
	128
	河湖整治（不含农村塘堰、水渠）：其他（不含城镇黑臭河道专项整治、村镇级河道整治）
	报告表

	15
	
	129
	地下水开采（农村分散式家庭生活自用水井除外）：其他（地下水禁采取和限采区除外）
	报告表

	16
	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
	130
	等级公路（不含维护、配套设施；不含生命救援、应急保通工程以及国防交通保障项目；不含改扩建四级公路）：配套设施；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三、四级公路（等级公路红线宽度范围增加且不增加机动车道数量的改造工程；不含隔声屏障建设工程）
	登记表

	17
	
	131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不含支路、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其他
	登记表

	18
	
	137
	导航台站、供油工程、维修保障等配套工程：其他
	登记表

	19
	
	146
	城市（镇）管网及管廊建设（不含给水管道；不含光纤；不含1.6兆帕及以下的天然气管道）：其他
	登记表



附件2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简化正面清单（2024版）
	序号
	行业
	项目类别
	报告表

	1
	二、畜牧业03
	牲畜饲养031
	年出栏生猪50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及以上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存栏生猪25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及以上无出栏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

	2
	
	家禽饲养032
	

	3
	
	其他畜牧业039
	

	4
	八、非金属矿采选业10
	土砂石开采101（不含河道采砂项目）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不含单独的矿石破碎、集运；不含矿区修复治理工程）

	5
	十、农副食品加工业13
	屠宰及肉类加工135*：其他肉类加工
	屠宰生猪10万头、肉牛1万头、肉羊15万只、禽类1000万只及以上的

	6
	十七、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
	人造板制造202
	年产2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

	7
	二十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5
	生物质燃料加工254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

	8
	二十四、医药制造业27
	中药饮片加工273*
	有提炼工艺的（仅醇提、水提的除外）

	9
	
	中成药生产274*
	

	10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
	塑料制品业292
	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生产的

	11
	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
	摩托车制造375
	摩托车整车制造（仅组装的除外）；发动机制造（仅组装的除外）

	12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
	电池制造384
	太阳能电池片生产

	13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
	半导体材料制造

	14
	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陆上风力发电4415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陆上风力发电

	15
	四十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新建、扩建日处理10万吨及以上城乡污水处理的

	16
	四十八、公共设施管理业
	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生活垃圾发电除外）
	采取填埋方式的；其他处置方式日处置能力50吨及以上的

	17
	四十九、卫生84
	急救中心（站）服务8434
	新建、扩建住院床位500张及以上的

	18
	
	采供血机构服务8435
	

	19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842
	

	20
	五十、社会事业与服务业
	人工湖、人工湿地
	容积5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人工湖、人工湿地；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容积5万立方米及以上500万立方米以下的人工湖、人工湿地

	21
	
	影视基地建设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22
	五十一、水利
	灌区工程（不含水源工程的）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23
	
	河湖整治（不含农村塘堰、水渠）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24
	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管线；不含城镇燃气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道）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备注：①行业类别、项目类别序号和项目类别均对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②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建设项目、“高能耗、高排放”建设项目以及涉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自治区、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建设项目除外。③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需编制专章。

附件3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环评报告表
备案管理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
	序号
	行业类别
	项目类别序号
	项目类别①
	环评类别
	实施范围②

	1
	十、农副食品加工业13
	20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139*：不含发酵工艺的淀粉、淀粉糖制造；淀粉制品制造；豆制品制造
	报告表
	

	2
	十一、食品制造业14
	21
	方便食品制造143*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142*罐头食品制造145*
	报告表
	

	3
	
	22
	乳制品制造144*
	报告表
	

	4
	
	24
	其他食品制造149*
	报告表
	

	5
	十二、酒、饮料制造业15
	25
	酒的制造151*：年生产能力1000千升以下的
	报告表
	

	6
	
	26
	饮料制造152*
	报告表
	

	7
	二十四、医药制造业27
	47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272
	报告表
	

	8
	
	48
	中药饮片加工273*；中成药生产274*
	报告表
	

	9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
	78
	计算机制造391：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使用有机溶剂的；有酸洗的以上均不含仅分割、焊接、组装的
	报告表
	

	10
	
	79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396：全部（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
	报告表
	

	11
	
	80
	电子器件制造397：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使用有机溶剂的；有酸洗的以上均不含仅分割、焊接、组装的
	报告表
	

	12
	
	81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印刷电路板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制造除外）
	报告表
	

	13
	
	82
	通信设备制造392；广播电视设备制造393；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394；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395；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399
	报告表
	

	14
	三十七、仪器仪表制造业40
	83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401；专用仪器仪表制造402；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403*；光学仪器制造404；衡器制造405；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409
	报告表
	

	15
	四十五、研究和试验发展
	98
	专业实验室、研发（试验）基地（不含P3、P4生物安全实验室；转基因实验室）
	报告表
	


备注：①行业类别、项目类别序号和项目类别均对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②排污许可实施范围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执行。

附件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备案表
填报日期：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投资（万元）
	
	环保投资（万元）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项目性质
	  □改建    □扩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乌鲁木齐市环评改革试点政策中开展项目环评备案制管理建设项目，属于第XX行业XX项中XX。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环境影响
	□废气
□废水：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固废
□噪声       
□生态影响
□辐射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及排放去向
	□无环保措施：
   直接通过   排放至   。
□有环保措施：
□   采取   措施后通过  排放至   。
□其他措施：    。       

	承诺：XX（建设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建设项目符合产业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不增加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新增用地。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XX（建设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乌环评备〔202*〕**号；


备案号规则：甘泉堡分局为乌环评（甘）备〔202*〕**号，高新区分局为乌环评（高）备〔202*〕**号，经开区分局为乌环评（经）备〔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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